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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4年 2月 10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就"改善寶田邨廁所的設計及相關事宜"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說明香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為改善寶田邨廁所的設計而推行的措施，並綜述議員

曾就有關課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在 2000年落成的寶田邨有 9座樓高 28層的大廈，合共有

8 736個單位，原先是設計為中轉房屋屋邨。由於中轉房屋的需

求下降，寶田邨的入住率在 2004年減至52.3%。為充分利用公共

租住房屋 (下稱 "公屋 ")資源，房委會於 2004年 6月通過在提升寶

田邨的樓宇保安系統後，將該屋邨的空置單位及其後收回的任

何單位逐步轉為公屋單位，以供編配之用。截至 2013年 4月底，

在寶田邨的 8 736個單位當中， 1 916個為中轉房屋單位，其餘

6 820個則為公屋單位，整體入住率為 95%。  
 
3.  考慮到寶田邨的廁所面積較小，當局會向獲編配寶田邨

單位的公屋申請人提供下列 3項優惠   
 

(a) 單位的租金定於中轉房屋暫准證費的水平，即相當

於同區公屋單位最高租金的 95%；  
 
(b) 除獲一般 14天裝修免租期外，更可多獲一個月額外

免租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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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即使申請人最終拒絕接受當局編配的寶田邨公屋

單位，當局仍會向申請人另外提供最多 3次的配屋

機會。  
 
4.  房委會一直致力推行各項措施改善寶田邨的居住環

境。該等措施除了包括提升保安系統、屋邨粉飾、改善無障礙

通道及環境改善工程外，亦研究有關擴大廁所空間的可行性。

然而，礙於樓宇結構的限制，以及可能會造成的滋擾，房委會

認為重新劃分或擴闊工程並不切實可行。為回應租戶對改善廁

所空間的訴求，房委會自 2006年起免費為租戶進行優化工程，

包括將原來設於廁所門口的洗手盆轉移至廁所牆角，並改用新

式的角形洗手盆及重新安置花灑位置。截至 2013年 4月，房委會

已為約 5 400個單位完成上述改裝工程。  
 
5.  寶田邨租户入伙後，如因特別需要或有實際困難 (例如

屬殘疾人士 )而未能適應細小的廁所，房委會會為有關租戶作特

別調遷的安排。  
 
 
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於 2013年 6月 3日的會議上，房屋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

委員會 ")曾討論房委會為改善寶田邨的居住環境而推行的措施

及相關的事宜。  
 
7.  委員特別關注到廁所的面積細小和有關的設計。雖然政

府當局聲稱寶田邨所有單位均設有細小但實用的廁所，但委員

批評該等細小的廁所不合標準，應予改善。他們要求政府當局

考慮將寶田邨所有單位重新設計及劃分以擴大廁所。政府當局

回應時表示，將單位重新設計及劃分以擴大廁所，從技術角度

來看並不可行，因為單位的部分結構由預製組件組成，而改動

廁所亦可能會造成滲水問題。此外，由於單位原先並非為容納

面積較大的廁所而設計，因此在樓宇結構方面存在限制。另有

其他委員支持當局應考慮重建寶田邨。政府當局表示，寶田邨

落成至今不足 20年，要進行重建會有困難，因為尚有其他樓齡

40年或以上的屋邨現正等候重建。在現時輪候冊上申請人數眾

多之際拆卸寶田邨，會失去約 9 000個單位。  
 
8.  部分委員認為，要求租戶簽署一份承諾書，表明他們不

得基於廁所細小而要求調遷，對他們並不公平。政府當局解釋，

要求租戶簽署承諾書的目的是確保他們在遷入單位時已瞭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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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居住環境。已簽署承諾書的租戶如有特別需要或困難，可

尋求房屋署協助。  
 
9.  事務委員會就此課題通過了兩項議案。在第一項議案

中，事務委員會 "要求房委會提交擴大寶田邨單位內面積細小的

浴室方案；若不能，則清拆此等不符合標準的樓宇 "。第二項議

案則表明 "鑒於寶田邨設施不合乎標準，尤其廁所狹小令居民飽

受困苦，容易受傷，設計不人道，本委員會對當局要求居民入

住時先簽署接受廁所面積細小聲明書，並不能以上述理由要求

調遷之做法表示遺憾；本委員會認為當局應立即改善寶田邨廁

所設計，若不可行，應計劃將整條邨重建，居民應獲原邨安置；

房署亦應立即停止要求居民簽署聲明書 "。  
 
10.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擴大寶田邨單位廁所的不

同方法及重建整個屋邨的替代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並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有關結果。在完成該項可行性研究後，當局應安排

事務委員會委員進行實地視察，以觀察寶田邨的居住環境，然

後與事務委員會就此事宜舉行會議。  
 
 
最新發展  
 
11.  事務委員會於 2014年 1月 14日前往寶田邨進行實地視

察，並聽取當局簡介有關改善寶田邨廁所設計可行性研究的結

果，以及建議的改善工程。政府當局會於 2014年 2月 10日舉行的

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匯報該項研究報告的結果。  
 
 
相關文件  
 
1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2月 5日



 
附錄  

 
改善寶田邨廁所的設計及相關事宜  

 
相關文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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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文件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3年 6月 3日  政府當局就 "改善寶田邨居住環境 "提供的文

件 (立法會CB(1)1153/12-13(04)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g/papers
/hg0603cb1-1153-4-c.pdf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258/13-14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g/minutes
/hg201306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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